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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
 

發行人：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

本計價代理代表發行人通知以下票據持有人，發行人於票據付款日應付之利息款額如下： 

票據付款日：二零一一年一月二十四日 

 

組別 利息款額 

  

甲 2 組於二零一九年到期的 15 億港元 5.125 厘票據 

(上市代號: 2581) 

每 500,000 港元付 12,988.01 港元 

(Class A2 HKD1,500,000,000 5.125% Notes due 2019)  

 
計價代理 

中國銀行(香港)有限公司 


